[bookmark: _Toc35393789][bookmark: _Toc28359001]北京中医医院明医馆丛刊（第二版）出版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北京中医医院明医馆丛刊（第二版）出版服务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注册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并于 2025年11月3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35393621][bookmark: _Toc35393790][bookmark: _Toc28359002][bookmark: _Toc28359079][bookmark: _Hlk24379207]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包号：0701-254106070899
2.项目名称：北京中医医院明医馆丛刊（第二版）出版服务项目
3.项目预算金额：350万元、项目最高限价（如有）：/万元
4.采购需求：
	包号
	标的名称
	采购包预算金额约（万元）
	数量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1
	北京中医医院明医馆丛刊（第二版）出版服务项目
	350
	1项
	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


5.合同履行期限：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中各包技术要求。
6.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是  ■否。
[bookmark: _Toc28359080][bookmark: _Toc35393622][bookmark: _Toc35393791][bookmark: _Toc28359003]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须同时满足）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bookmark: _Toc28359081][bookmark: _Toc28359004]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2.1 中小企业政策
■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本项目专门面向  □中小 □小微企业  采购。即：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小微企业制造、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小微企业承接。
□本项目预留部分采购项目预算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对于预留份额，提供的货物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服务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预留份额通过以下措施进行：/。
2.2 其它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的资格要求（如有）：/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本项目是否接受分支机构参与投标：□是   ■否；
3.2本项目是否属于政府购买服务：
■否
□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不得作为承接主体；
3.3其他特定资格要求：无
[bookmark: _Toc35393792][bookmark: _Toc35393623]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5年10月11日至2025年10月17日，每天上午9:00至11:30，下午13：3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
3.方式：供应商持CA数字认证证书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http://zbcg-bjzc.zhongcy.com/bjczj-portal-site/index.html#/home）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并在中国通用招标网（http://cgci.china-tender.com.cn/）进行免费注册报名。
4.售价：0元。
[bookmark: _Toc28359082][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35393793][bookmark: _Toc35393624]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25年11月3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院首科大厦A座4层405号中技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会议中心。
[bookmark: _Toc28359084][bookmark: _Toc35393794][bookmark: _Toc35393625][bookmark: _Toc28359007]五、公告期限
[bookmark: _Toc35393626][bookmark: _Toc35393795]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 鼓励节能、环保政策：依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执行。
（2） 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本项目评审时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享受10%的价格折扣。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3） 本项目采购标的接受进口产品情况：本项目是否接受进口产品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2.申请人的资格要求补充：
（1） 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被“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
（2）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包的投标或者未划分包的同一招标项目的投标。
1)本条所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2)本条所指控股关系指单位或股东的控股关系。控股股东指:
a.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
b.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五十，但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3)本条所指管理关系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注：本条所指的控股、管理关系仅限于直接控股、直接管理关系，不包括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
（3） 为本采购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及其附属机构，不得再参加本采购项目的投标活动。
（4） 按照招标公告要求购买了招标文件。
（5）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3.本项目采用电子化与线下流程结合招标方式，请供应商认真学习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发布的相关操作手册，办理CA认证证书、进行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注册绑定，并认真核实数字认证证书情况确认是否符合本项目电子化采购流程要求。
CA认证证书服务热线 010-58511086
技术支持服务热线    010-86483801
3.1办理CA认证证书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查阅 “用户指南”—“操作指南”—“市场主体CA办理操作流程指引”，按照程序要求办理。
3.2注册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操作指南”—“市场主体注册入库操作流程指引”进行自助注册绑定。
3.3驱动、客户端下载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工具下载”—“招标采购系统文件驱动安装包”下载相关驱动。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工具下载”—“投标文件编制工具”下载相关客户端。
3.4 获取电子招标文件
供应商持CA数字认证证书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获取电子招标文件。未在规定期限内通过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无效。
3.5编制电子投标文件（本项目不适用）
供应商应使用电子投标客户端编制电子投标文件并进行线上投标，供应商电子投标文件需要加密并加盖电子签章，如无法按照要求在电子投标文件中加盖电子签章和加密，请及时通过技术支持服务热线联系技术人员。
3.6提交电子投标文件（本项目不适用）
供应商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提交电子投标文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过程中请保持与互联网的连接畅通。
3.7电子开标（本项目不适用）
供应商在开标地点使用CA认证证书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进行电子开标。
4本项目资金情况:财政性资金，资金已落实。
[bookmark: _Toc28359085][bookmark: _Toc35393796][bookmark: _Toc28359008][bookmark: _Toc35393627]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bookmark: _Toc28359086][bookmark: _Toc28359009]名    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23号
联系方式：010-8790628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bookmark: _Toc28359087][bookmark: _Toc28359010]名    称：中技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1号院通用时代中心C座9层
联系方式：010－81168492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姚玮、强文晓、孙薇
电      话：010－81168492


[bookmark: _Toc119489571]采购需求
[bookmark: _GoBack]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北京中医医院《明医馆丛刊》（第二版）出版服务”，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服务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法规及标准要求。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服务由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 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且所投产品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生产的，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 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 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bookmark: _Toc199365169] 二、服务内容及基本要求
1、服务内容
2026年4月15日前（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完成55册明医馆丛刊（第二版）的出版及印刷，其中包括老中医药专家经验集50册、明医传1册、1个区域诊疗中心与3家托管医院老中医药专家经验集4册。
2、具体出版内容
	序号
	科室
	书名
	字数（千字）

	1
	肾病科
	张炳厚
	240

	2
	心血管科
	吉良晨
	150

	3
	心血管科
	许心如
	120

	4
	心血管科
	黄丽娟
	220

	5
	心血管科
	魏执真
	160

	6
	心血管科
	金玫
	120

	7
	心血管科
	刘红旭
	120

	8
	心血管科
	夏军
	120

	9
	心血管科
	佘靖
	120

	10
	消化科
	李乾构
	150

	11
	消化科
	赵荣莱
	210

	12
	消化科
	张声生
	120

	13
	风湿科
	周乃玉
	150

	14
	
	许公岩
	120

	15
	
	巫君玉
	190

	16
	
	王国玮
	120

	17
	肿瘤科
	郁仁存
	230

	18
	肿瘤科
	柯微君
	200

	19
	肿瘤科
	王禹堂
	160

	20
	肿瘤科
	饶燮卿
	170

	21
	肿瘤科
	王笑民
	120

	22
	综合科
	张志真
	120

	23
	肝病科
	关幼波
	200

	24
	肝病科
	危北海
	120

	25
	肝病科
	徐春军
	120

	26
	针灸科
	贺普仁
	240

	27
	针灸科
	周德安
	190

	28
	针灸科
	王麟鹏
	120

	29
	针灸科
	程海英
	120

	30
	急诊科
	刘清泉
	120

	31
	疮疡科
	王玉章
	170

	32
	疮疡科
	吕培文
	120

	33
	皮肤科
	张志礼
	330

	34
	皮肤科
	陈彤云
	350

	35
	皮肤科
	王莒生
	140

	36
	皮肤科
	王萍
	120

	37
	皮肤科
	曲剑华
	120

	38
	皮肤科
	陈美
	120

	39
	皮肤科
	王晓莲
	120

	40
	皮肤科
	邓丙戌
	120

	41
	肛肠科
	王嘉麟
	260

	42
	妇科
	柴嵩岩
	230

	43
	妇科
	许昕
	120

	44
	妇科
	吴育宁
	120

	45
	儿科
	王应麟
	150

	46
	儿科
	温振英
	170

	47
	儿科
	宋祚民
	200

	48
	儿科
	肖淑琴
	120

	49
	儿科
	佘继林
	120

	50
	药剂科
	毛克臣
	120

	51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
	120

	52
	
	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
	120

	53
	
	北京中医医院延庆医院
	120

	54
	
	北京中医医院巴彦淖尔医院
	120

	55
	
	明医传
	120



3、实现的功能及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北京中医医院《明医馆丛刊》（第二版）出版服务”，供应商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服务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完成全部项目需求，充分展示自己的行业竞争实力。
★4、投标人须在国家新闻出版署-通知公示-64家具备养生保健类出版资质的出版单位名单中（提供通知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出版流程需执行国家相关标准（GB/T 9999.1-2018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第1部分：CN；GB/T 5795- 2006  中国标准书号；GB_T7714-2015 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GB11668-89图书和其它出版物的书脊规则；GB_T 22466-2023 索引编制规则（总则）；等）、行业标准（CYT 268—2023 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指南；CYT 264—2023 汉字字体使用要求；CYT 269—2023 版权资源权利描述；CY/T 301-2023 图书编校质量差错判定和计算方法；CYT 266—2023 图书编校质量差错判定和计算方法；等）、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法规及标准要求（出版管理条例（2024年修订）；图书出版管理规定；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
[bookmark: _Toc5651][bookmark: _Toc199365170]三、技术要求
1、工作周期
图书出版服务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将上述作品的电子稿及打印稿交付中标供应商。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提供的书籍稿件后5个月内，完成55册书稿的排版、编辑、校对、设计制作等流程。要求三审三校一读、改稿、印刷、装帧、运输等出版流程完整规范，保证图书的内容、印刷等质量符合出版要求。
以上内容将在签订的出版合同中明确呈现，并在上述成书过程中每个环节，要求出版社与项目组及时进行沟通，确保其出版质量符合要求。 
2、该套书公开发行，书号由供应商申请所得，该费用包含在本次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3、设计要求
应符合国家关于出版管理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版式设计、体例格式等按照出版行业规范进行，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供应商在中标成交后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设计，对医院文化的总体要求把握到位，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等关键信息的体现到位，取得采购人认可。该费用包含在本次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4、全套书在供应商出具版权页、付印单和CIP 数据查询属实后，由供应商负责人签发付印。 
5、确保图书印刷质量达到如下质量标准：文字差错率低于万分之一。图书印制装订质量要求符合《GBT 34053.3-2017纸质印刷产品印制质量检验规范》。全书墨色浓淡适度，色彩明亮。版面干净，无磨皮、白点，层次分明、质感强，印记清楚、完整，无脏污。图表端正、完整，轮廓清晰，线条光洁。
（1）采用平装胶订方式。
（2）图书成品尺寸为147×210毫米，大32开。
（3）封面采用250克光铜版纸，四色印刷。
（4）正文采用80克胶版纸，单色印刷。
（5）成品尺寸符合印制单要求，成品裁切方正，无歪斜，无花刀，无破头。
（6）成交供应商应自觉保护采购人提供的一切用于排版印刷的电子文档，不得擅自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作任何用途。
（7）出版质量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使用语言文字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
6、上述作品首次出版后，乙方向甲方赠送样书20套。乙方可以6 折优惠价售予甲方图书 3000套，并在全国各大图书网店和新华书店上市发行。 
7、采购人不负责图书包销，一切销售及售后问题由供应商负责。
8、项目团队要求
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需求配置相关专业领域的项目团队，拟派项目负责人1人，需具有新闻出版方面副高级以上职称、具有正规医学院校本科以上学历；除项目负责人外，参与本项目的专业编辑人员（含责任编辑、校对人员等），也需具有新闻出版方面中级及以上职称，其中责任编辑需具有国家新闻出版部门颁发的责任编辑资格证书（在有效期内）。
服务人员应不少于5人，由1名高级职称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 
编审/副编审：复审或终审稿件，负责重要书稿的编辑工作。 
编辑：独立审读加工稿件，检查图书成品。 
助理编辑：协助编辑工作。 
校对：承担书稿的校对工作。 
9、安全审查与保密要求
双方应当依据《图书出版管理规定》对图书文本内容进行安全审查，同时对本项目协议的内容、因履行本项目协议或在本项目协议存续期间获得的或收到的对方的商务、财务、技术、书稿信息、用户资料或其他标明保密的文件或信息的内容(简称“保密资料”)保守秘密，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事先同意，不得向本项目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供应商可仅为本项目协议目的向其确有知悉必要的员工披露对方提供的保密资料，但同时须指示其员工遵守本条规定的保密及不披露义务。 
双方应仅为本项目协议目的而复制和使用保密资料，保密资料在项目完结后应归还或销毁。 
10、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拟定服务方案，内容需包括但不限于①审定编校方案；②设计装帧方案；③ 印刷方案；④出版方案；⑤发行宣传方案；⑥组织和时间节点安排方案等。
11、成交供应商应保证赠书及后期采购人购书图书质量。在任意时段，采购人若发现有污损、图文不清、缺页、倒页、缺附件等质量不合格图书，以及与订单不符的图书，一律予以退货或换货，而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及费用全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四、商务要求
1、项目采购时间 
本项目计划自合同签字之日起至2026年4月15日前完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应在 2025 年10月30日之前交电子稿，供应商应于2026年4月15日前完成本项目的出版工作。 
2、交货时间、地点
交货时间：《明医馆丛刊》（第二版）首次出版后7日内，乙方向甲方赠送样书20套
交货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3、合同支付条件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将电子稿及打印稿交付供应商后30日内，向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30%汇入乙方提供的账号，供应商完成全部图书编辑出版并通过成品验收后90个工作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向供应商支付剩余合同价款。 
4、 合同成果验收 
供应商在正式付印前需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提交清样稿、印刷文件（PDF）电子数据一份；同时提供有效的字数统计数据。字数统计指对书稿最终稿的实有字数的统计，即在不考虑书稿排版情况下，统计书稿 WORD文档所显示的“字数统计”的字符数（不计空格，包括文本框、脚注、尾注）。 
供应商在正式付印前10个工作日内，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提出验收申请，并将图书清样稿交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在接到供应商验收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工作。验收合格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通知供应商安排印刷。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超过约定验收时间未验收的，视为供应商提交的成果符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要求。 
如验收不合格，供应商应按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要求对相关合同成果进行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并自验收不合格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提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再次验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应在再次收到图书清样稿及电子数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工作，双方另行协商确定时间和期限的情况除外。 
因供应商提交的合同成果经再次验收合格而影响出版周期，视为供应商履行迟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有权根据本合同有关约定要求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自第一次验收不合格之日起计算迟延天数。 
如供应商合同成果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再次验收仍不符合要求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将按照本合同相关解除条款的规定执行。


